消防用水协议
甲方：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客服部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户号_________________）
为了明确消防用水的使用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1、乙方的消防用水系统必须与非消防用水系统分开，单独安装。乙方在申请报装表中的用水安装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请安装，口径为_____________ mm的消防水表用于计量。

2、乙方因消防用水启用消防水表后，必须提供消防局的相关证明，否则视为非消防用途启用。

3、乙方非消防用途启用消防水表时，乙方同意甲方按每月__________吨的水量负荷流量计收乙方水费，每月用水量超过负荷流量后按实际用水量计收水费。并按《海口市城市供水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4、乙方保证按时缴纳水费，如违约则按《城市供水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五第第一款处理。

5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：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        乙方：
客  服  部  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